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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目的

为统一消防专业在醋酸乙烯及 EVA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中的设计原则、设计标

准、设计基础及技术要求，统一设计文件的内容深度，特编制本设计统一规定。

为了便于设计人员更好的理解和执行本规定，本规定的部分内容引用了部分项目的

设计基础资料和规定，设计人员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本规定中适用的内容或进

行调整。

1.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项目消防专业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本工程的设计承包商（专利商）

均应执行本规定。

本规定若有不完善之处，可参照执行相关的国家、行业及各公司内部的标准、规范

和规定，同时本规定将不断加以补充、完善和修改。

2.项目概况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同年在上交所上市，大股东是江苏索普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镇江市国资委。

2019年 11月之前公司主要从事ADC发泡剂系列产品及XPE发泡新材料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2019年底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将控股股东公司醋酸及衍生品

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化工新发展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注入上市公司后，公司已通

过本次交易拥有煤化工、精细化工、基础化工三条产业链，并将主营业务扩展到包括冰

醋酸、醋酸乙酯、ADC/XPE/IXPE发泡剂、硫酸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目前，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120万吨/年冰醋酸、54万吨/年甲醇、50万

吨/年醋酸乙酯、110万吨/年硫酸、4万吨/年 ADC发泡剂等产品的年生产能力。其中，

醋酸乙酯和 ADC发泡剂生产规模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冰醋酸规模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醋酸乙烯是醋酸的下游产品，也是重要的大宗化学品。

本项目建设 33万吨/年乙烯法醋酸乙烯。

3.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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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厂区气象条件、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原料煤规格、

界外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工程和界区条件见项目开工报告及附件。

本工程厂区气象条件、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原料煤规格、

界外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工程和界区条件参见项目开工报告及相关附件。

4. 设计依据

4.1 设计依据

本项目主要设计依据如下：

1) 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项目”《建

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编号；

2) 《醋酸乙烯及 EVA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业主方提供的工艺包和其他设计资料；

4) 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与工程有关的规范、标准、规程；

5) 业主提交的基础资料，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文件、环境评价报告、

安全评价报告、职业安全健康评价报告，以及相应的政府有关部门批复文件；

6) 业主相关管理程序文件及要求。

4.2 参考文件

1）项目可研报告

2）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及批复(待提供)

4.3 设计的技术条件和依据

1）设计的技术条件依据当地的地质条件、气象条件等相关因素；

2）业主提供的其他书面资料、E-mail、传真和会议纪要等。

5.设计范围

本初步设计/施工图范围包括《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醋酸乙烯及 EVA 一体

化项目（一期工程）》各生产装置、公用工程装置及辅助设施的消防工程。

6.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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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设计中应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消防方针，消防设施应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2）消防设计遵循“遵守技术规范、尊重现实情况、强化主动防范、提高应急水平、

优化消防设计、加强科技创新、科学合理投入、实现本质安全”的原则。

（3）消防设计应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规定。

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政府有关消防的法规、标准、规定。

（4）设计应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

（5）针对各生产装置、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中存在的各种潜在的火灾、爆炸危险，

在设计中应采取完善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并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6）控制室及现场机柜间内机柜、变电所配电室内配电柜是否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待

消防部门确定。

（7）消防设备、器材和配件的选用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7.采用的法规及标准规范

除本规定特别说明之外，所有的设计及安装应遵循最新版本的 GB 中国国家标准。

以下文件中部分条款通过本规定引用而成为本规定条款。下列规范、标准的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规定。

7.1 法律法规

序号 文 件 号 法 律 法 规 实施日期

1 主席令第 2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19年 4月 23日

2 国务院令 645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年 12月 7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51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

暂行规定
2020年 6月 1日

7.2 标准规范

序号 标准规范名称 标准规范编号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2018年版)

2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

3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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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油化工全厂性仓库及堆场设计规范》 GB 50475-2008

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

6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51-2021

7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47-2004

8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2005

9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建标 152-2017

10 《消防特勤队（站 ）装备配备标准》 GA 622-2013

8.消防专业设计文件的统一规定

消防专业的设计文件编制，按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规定执行。

管道介质代号及图例

FW 稳高压消防给水

FS 泡沫管

FH1 消火栓编号

FM1 泡沫炮编号

FV1 消防阀门标号

室外消火栓

泡沫消火栓

消防水炮

9.消防设计规定

9.1 火灾危险等级的确定

各装置/单元根据涉及的主要危险性物料等，确定本装置/单元的火灾危险等级。

9.2 消防站

本项目设在园区，不另建消防站。园区现有消防站情况待落实。

9.3 泡沫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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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泡沫站

本项目分东西两部分，在两个区域分别设置泡沫站。

泡沫站的位置距离被保护对象不宜小于 20m，且应满足在泡沫泵启动后，泡沫混合液

输送至最远被保护对象的时间不宜大于 5min。

泡沫灭火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泡沫灭火系统设置应满足《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50151-2021 的相关要求；

（2）本项目采用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3）泡沫站系统可根据混合液流量的大小及储罐容积、形式等选用囊式压力比例混

合装置或平衡压力式混合装置，当单台泡沫液储罐大于 5m³时，不应采用囊式压力比例混

合器；保护油浸变压器的泡沫喷雾系统，可选用囊式压力比例混合器；

（4）泡沫站所需的泡沫原液应选用环保型水成膜泡沫液，水溶性可燃液体的储罐采

用 3%的环保型抗溶水成膜泡沫液。

（5）泡沫站用水由不单独设置的泡沫消防泵供给。

（6）泡沫站泡沫液储存量满足实际计算量（本项目为小型化工装置，不需要满足泡

沫液不小于 100m3 的要求。

9.3.2 泡沫栓

设有固定式泡沫消防系统的区域应设置泡沫消火栓，本工程采用 DN100、三出口（100

×65×65mm）地上式泡沫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60 米。每个泡沫消火栓附近设置 1个防雨型

泡沫消火栓箱（距离消火栓 2~5m）。箱内配置 2 条 25m 长 DN65 的消防水带、1 支 PQ8 型

泡沫枪、1把消火栓专用扳手。

如有必要，工艺装置、汽车装卸栈台等设移动式泡沫灭火系统，泡沫液由消防车提

供。

9.4 气体灭火系统

本项目是否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待落实

若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应根据实际情况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其他相关规范的

要求设置气体灭火系统。设计执行《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及其他相

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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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灭火系统的设置位置原则上除全厂公辅外，所有丙类及以上的区域变电所及装

置变电所设置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可采用管网式、预制式和火探管式气体灭火系统；

全厂公辅的化学原料罐区、中央控制楼（中央控制楼变电所、机柜间）、总变电所（35kv

配电室、35KV 电容器室、主控通讯楼等）设置气体灭火系统，所有气体灭火系统的设计

要求以消防专篇和基础设计审查通过的设计要求为准。

气体灭火系统全厂统一考虑备用量。

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与火灾报警设备联锁开启，也可手动启动。在设置气体灭火

系统的建筑物房间的每个进出门口都应配置气体系统手动/自动转换开关。

9.5 干粉灭火系统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08）（2018 年版）的相关要求并结

合装置消防需要设计。

液化烃罐区应设置移动式干粉灭火设施。

9.6 建筑灭火器配置

在有可能发生火灾的场所均设置推车式或手提式灭火器，以便及时扑救初期火灾。

其中，生产区内设置干粉型灭火器，控制室、机柜间、计算机室、电信站、化验室等设

置气体型灭火器。

工艺装置区应配置 8kg 的手提式 ABC 类干粉灭火器，甲、乙类装置其最大保护距离

不超过 9米，丙类装置不超过 12 米。每一配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2个，多层框架

应分层配置。

危险的重要场所，应增设 50kg ABC 类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丁戊类场所和办公楼等辅助设施应配备 4kg ABC 类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控制室、机柜间等配置 7kg 手提式或 30kg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装置的灭火器

宜靠近设备基础、管架基础、框架平台的梯子边布置。罐区的灭火器宜布置在防火堤外

踏步边。泵房的灭火器宜布置在室内电机一侧的柱边。灭火器与检修道路边净距宜大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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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消防设计专篇的编制及审查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0］5 号）、按照公司《化

工企业消防专篇》《内容要求，并结合装置具体情况，编制《消防设计专篇》。

11.HSE 统一规定

消防专业在项目中 HSE设计过程控制，主要内容见下表。

序 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涉及文件名称

1

大中型石油化工企业应设消防站。消防站的规模应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的规模、火灾危险性、固定消防

设施的设置情况，以及邻近单位消防协作条件等因

素确定。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 年版）第

8.2.1 条

消防站

2

大型、中型煤化工工厂应设置消防站。

消防站的等级应根据煤化工工厂的规模、火灾危险

性、灭火剂用量、固定消防设施的设置情况、灭火

时需要的装备类型，以及邻近单位消防协作条件等

综合确定。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428-2021）第 9.6.1、9.6.2 条
消防站

3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大型精细化工企业应建立企业消

防站。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

准》（GB 51283–2020）第 9.2.1

条

消防站

4

化工企业的消防站设计应根据项目规模、火灾危险

点及建厂地区消防协作条件等综合考虑，可设计专

职消防站，也可与地方消防站联合设置。当区域联

合消防时，消防车队不宜超过报警后五分钟到达火

灾现场。

《化工企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HG 20571-2014 第 7.4.1 条
消防站

5

下列场所应采用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1 甲、乙类和闪点等于或小于 90℃的丙类可燃液体

的固定顶罐及浮盘为易熔材料的内浮顶罐：

1)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10000m
3
的非水溶性可燃液

体储罐；

2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m
3
的水溶性可燃液体储

罐。

2 甲、乙类和闪点等于或小于 90℃的丙类可燃液体

的浮顶罐及浮盘为非易熔材料的内浮顶罐：

1)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00m
3
的非水溶性可燃液

体储罐；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 年版）第

8.7.2 条

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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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1000m
3
的水溶性可燃液体

储罐。

3 移动消防设施不能进行有效保护的可燃液体储

罐。

6

非水溶性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固定式低倍数泡沫

灭火系统应选用 3%型氟蛋白或水成膜泡沫液；

保护非水溶性液体的泡沫水喷淋系统、泡沫枪系统、

泡沫炮系统当采用非吸气型喷射装置时，应选用 3%

型水成膜泡沫液。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2021 第 3.2.1、3.2.2 条
罐区

7

固定式系统的设计应满足自泡沫消防水泵启动至泡

沫混合液或泡沫输送到保护对象的时间不大于 5min

的要求。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2021 第 4.1.11 条
泡沫站

8

在本标准第7.1.3条第 1款～第3款规定的条件下，

当泡沫灭火系统与消防冷却水系统合用一组消防给

水泵时，主用泡沫液泵的动力源宜采用电动机，备

用泡沫液泵的动力源应采用水轮机；当泡沫灭火系

统与消防冷却水系统的消防给水泵分开设置时，主

用与备用泡沫液泵的动力源应为水轮机或一组泵采

用电动机、另一组泵采用水轮机。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2021 第 3.3.3 条
泡沫站

9

大中型石化企业泡沫液储存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

应少于 100m
3
。当该区域有依托条件时，企业内的泡

沫液储存量与可依托的泡沫液量之和不应小于

100m
3
。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 年版）第

8.7.6 条

泡沫站

10

生产区内应设置灭火器。生产区内配置的灭火器宜

选用干粉或泡沫灭火器，控制室、机柜间、计算机

室、电信站、化验室等宜设置气体型灭火器。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2008（2018 年版）第

8.9.1 条

建、构筑物、罐

区

11

生产区等场所宜设置干粉型、水基型(水雾)或泡沫

型灭火器，控制室、机柜间等宜设置干粉型或气体

型灭火器，化验室等宜设置水基型或干粉型灭火器。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

准》（GB 51283–2020）第 9.6.1

条

建、构筑物、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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